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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利 潤 預測

我們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預測載於本招股章程「財務信息－利
潤預測」一節。

A. 基準及假設

我們的董事已根據截至2011年5月31日止五個月的本集團未經審計管理賬目及截至2011年6
月30日止餘下一個月的本集團業績預測，編製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的本公司股東應佔利潤
預測。

該預測乃依據在所有重大方面與本集團目前採納的會計政策一致的會計政策（詳載於本招股章
程附錄一的會計師報告附註3）以及以下主要假設而編製：

(a) 中國及香港現行政治、法律、財政、市場或經濟狀況不會出現可能對本集團經營業績造
成重大不利影響的重大變動（包括法律、條例或規則的變動）；

(b) 中國及香港的政府政策（包括但不限於與太陽能行業有關的政策）不會出現可能對本集團
業務或經營造成不利影響的重大變動；

(c) 中國及香港的通脹率、利率或匯率並無重大變動；

(d) 中國及香港的直接或間接稅務基準或稅率並無重大變動；

(e) 本集團的經營及業務並無受到任何不可抗力事件或不可預見因素或非董事所能控制的任
何不可預見緣由（包括發生自然災害或災難（如洪水及颱風）、疫症或重大事故）的嚴重干
擾；

(f) 太陽能電池價格、原材料及人工成本並無出現重大波動；

(g) 本集團於預測期間概無派付股息。本集團日後未必會宣派股息。未來股息（如有）的時間
安排、金額及形式將主要取決於我們的經營業績及現金流量、未來前景、一般業務狀況
及資本需求與盈餘；

(h) 本集團於本招股章程所披露的經營計劃、生產計劃及擴展計劃概無出現任何重大推延及
重大變更；

(i) 本集團目前採納以編製其財務報表的會計準則或其後修訂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申報造
成重大影響；

(j) 於預測期間將不會有任何非經常項目；

(k) 全球發售的時間並無重大變動；及

(l) 上市開支將於產生時支付，無論如何不遲於上市當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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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我們已審查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貴公司股東應佔順風光電國際有限公司（前稱順風
光電國際有限公司，「　貴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　貴集團」）預測綜合利潤（「預測」）所採
用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有關預測由　貴公司董事全權負責，載於　貴公司於2011年6月30日刊
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預測乃根據　貴集團截至2011年5月31日止五個月的未經審計管理賬
目所載業績以及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餘下一個月的業績預測編製。

我們認為，就有關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而言，預測已根據招股章程附錄三A部分所載　貴公司
董事作出之假設妥善編製，且呈列基準在所有重大方面與招股章程附錄一所載我們就　貴集團截至
2010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財務信息發出的會計師報告所載　貴集團一般採用的會計政策一致。

此致
順風光電國際有限公司
麥格理資本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列位董事      台照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謹啟

2011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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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格理資本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麥格理集團的一家成員公司

香港中環 電話：(852) 3922 1888
港景街1號 傳真：(852) 3922 3252
國際金融中心一期18樓 網址：www.macquarie.com/hk

於香港、曼谷、雅加達、吉隆坡、馬尼拉、首爾、台北、東京、悉尼、墨爾本、珀斯、奧克蘭、惠
靈頓、倫敦、慕尼黑、法蘭克福、日內瓦、巴黎、紐約及舊金山均設有聯屬辦事處。

敬啟者：

我們謹提述順風光電國際有限公司（「　貴公司」）於2011年6月30日刊發的招股章程（「招股章
程」）「財務信息－利潤預測」一節所載截至201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貴公司股東應佔合併淨利潤預
測（「利潤預測」）。

我們已與　閣下討論招股章程附錄三A部分所載　貴公司董事編製利潤預測所依據的基準及假
設，並已考慮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就編製利潤預測所依據的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而於2011年6
月30日向　閣下及我們發出之函件。

根據組成利潤預測的信息及　閣下所採納並經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審閱的會計政策與計
算方法，我們認為該利潤預測（閣下作為　貴公司董事須就此承擔全部責任）乃經審慎周詳查詢後編
撰。

此致

香港
皇后大道中99號
中環中心46樓4631室
順風光電國際有限公司
列位董事 台照

代表
麥格理資本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董事總經理
Joseph Hsu╱ Jerry Tse

2011年6月30日




